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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香港教育學院正名為大學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議員就香港教育學院 (下稱 "教院 ")正名為

大學一事提出的關注範疇。  
 
 
背景  
 
2.  1994年，政府將 4所教育學院 (葛量洪教育學院、羅富國教

育學院、柏立基教育學院、香港工商師範學院 )和語文教育學院合

併，正式成立教院。教院初期只開辦副學位程度的師資訓練課程。

教院自 1998年9月起開辦學位及以上程度的課程。經過多年發展，

教院現時設有 3所學院 (即文理學院、教育研究學院和語文學院 )及
8個學系。 2004年 3月，教院獲授自行評審資格，負責評審本身開

辦的學位及以上程度師資訓練課程。現時，教院開辦一系列教育

博士、碩士及學士學位、學位教師教育文憑、教育證書課程，以

及其他在職教師進修課程。在新入職的小學及中學教師中，分別

約有 80%及 25%是教院的畢業生。  
 
 
議員提出的關注  
 
3.  教育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7年 3月 22日舉行的會議上討論與

教院正名為大學相關的事宜，並曾聽取教院管理層、教職員協會

及學生會的意見。在第三屆立法會任期內，議員曾在立法會會議

上提出兩項有關此事的質詢。議員提出的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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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評審資格與大學名銜之間的關係  
 
4.  委員察悉，教院於 2004年 3月獲授自行評審資格，負責評

審本身開辦的學位及以上程度師資訓練課程。他們要求當局提供

資料，說明院校的自行評審資格與大學名銜之間的關係。  
 
5.  政府當局表示，任何高等教育院校如欲獲取自行評審資

格，必須對課程的質素保證作出恆久的承擔，並具備完備的內部

質素保證及改善機制，以確保課程及畢業生達至應有的質素和水

平。在考慮有關院校可否獲授自行評審資格時，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 (下稱 "教資會 ")或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下稱 "評審局 ")
會進行一項院校檢討，以確定有關院校是否具備足夠條件，評審

本身所開辦的課程並達至應有的質素和水平。政府當局在考慮有

關的院校檢討結果後，會把應否授予自行評審資格的建議提交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審議。政府當局指出，具備自行評審資格與

授予大學名銜是兩回事。獲得自行評審資格的院校並不一定獲授

大學名銜。  
 
授予大學名銜的準則  
 
6.  根據《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1991-95年度報告》，授

予大學稱號須符合下述 3項基本準則：實施劃一的薪級表、履行院

校在高等教育界的角色，以及取得自行評審資格。委員察悉並關

注到，政府當局在授予大學名銜方面訂定了額外準則。當局所考

慮的因素包括建議設立大學的目的、院校學術和研究課程的質素

及學術水平、所提供課程的種類、在教與學方面的效能、內部管

治架構、管理層領導的能力、院校財政狀況、持續發展的能力，

以及公眾利益等。  
 
7.  政府當局解釋，除上述教資會報告所提及的 3項基本準則

外，政府當局過往考慮將大學名銜授予某一院校時，亦曾引用其

他因素。政府當局對教院應否獲授大學名銜並沒有任何先入為主

的看法，但根據《大英百科全書》的解釋，大學是一所 "高等學府，
一般設有文理學院、研究所和專科學院，它們都有權授予各學科
領域的學位 "；換言之，無論在本質上或是設計意念上，大學都不

應該只提供單一的學科。  
 
8.  委員認為，政府當局一方面聲稱，在國際上，大學主要的

發展趨勢是要發展 "綜合大學 "，意即在一所大學內提供不同學科領

域的學位課程。另一方面，當局近年卻採取多項措施，令教院開

辦課程的種類越來越少。由於當局削減撥款，教院被迫將學院數

目由 4所減為兩所，而學系數目亦由 12個減至 8個。雖然教院獲研

究資助局認可為合資格提供研究生課程的院校，但在 2005-200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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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期內增加的 450個研究生學額當中，教院卻是唯一一所不獲分

配任何增撥學額的教資會資助院校。此外，政府當局分配資源予

其他院校開辦學前教師培訓課程，而這類課程一向只由教院開

辦。在這些情況下，教院實難以發展成為一所 "綜合大學 "，因而影

響到其地位。  
 
9.  政府當局強調，雖然在國際上，大學主要的發展趨勢是要

發展 "綜合大學 "，但對於教院應否改名為大學，政府當局仍然保持

開放態度。截至 2007年 3月，教院並沒有提出改用大學名銜的申

請。根據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撥款機制，教育局負責規劃整體的師

資培訓學額，教資會則分配學額予提供師資培訓的機構，並據此

批撥資源。以往，教院是唯一一所開辦學前教師培訓課程的機構。

政府當局認為，讓更多院校開辦學前教師培訓課程，令這方面有

更多元化的發展空間，以應付不斷推陳出新的需求，是恰當的做

法。  
 
10.  至於教院並未取得大學名銜，有否影響到教院的公眾形

象，以及有否在爭取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報讀方面造成影響，政

府當局認為，教院在 1994年成立，成為一所提供教師專業培訓的

專上院校。教院的角色廣為大眾所認識和理解。並無證據證明，

教院的發展因為未有大學名銜而受到不利的影響。政府當局認

為，獲大學名銜的院校，收生質素不一定會有所改善。海外不少

出色的高等學府，例如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及加州理工學院，都

沒有大學名銜。  
 
 
最新發展  
 
11.  教院於 2007年 6月 28日向政府提交《發展藍圖：邁向教育

大學》(下稱 "《發展藍圖》")。由於政府就此事向教資會尋求專業

意見，教資會遂於 2007年 8月成立檢討工作小組，研究《發展藍

圖》。教資會於 2009年2月發表《香港教育學院＜發展藍圖＞檢討

工作小組報告》 (下稱 "該報告 ")。  
 
12.  檢討工作小組提出下列建議  ⎯⎯  
 

(a) 教資會界別內不宜設立一所教育大學，特別是以單學科模

式運作者；有關方面同時應採取其他策略，以提升教院實

力，從而優化師資教育及促進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卓越發

展；  
 
(b) 教院應把重點放在：  
 

⎯  香港師資教育的策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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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配合師資教育的其他學科；及  
 
⎯  促進研究活動和營造研究培訓環境；  

 
(c) 教院應選擇下述兩個方案之一，致力落實該報告所載的建

議：  
 

⎯ 發展成為一所着重教育及提供其他相關學科的多學

科院校，主要開辦學士及以上程度學位的課程，並進

行研究和研究培訓；或  
 

⎯ 與一所現有大學結盟，為教院學生提供跨學科的學習

及研究環境和靈活的升學就業途徑，並按照教院與伙

伴大學共同議定的發展計劃，制訂其他建議；  
 
(d) 政府：  
 

⎯ 在處理教院的發展事宜時，應在教資會現有的撥款水

平以外，給予額外撥款；及  
 
⎯ 繼續靈活處理師資教育方面的人力規劃。  

 
 
有關文件  
 
13.  立法會網頁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4月 8日  
 



附錄  
 

有關將香港教育學院正名為大學的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05年12月 7日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38至40頁 (質詢 ) 
 

立法會 2007年2月 7日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43至49頁 (質詢 ) 
 

教育事務委員會

 

2007年3月 22日  會議紀要  
CB(2)1333/06-07(03)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教育學院＜發展藍圖＞

檢討工作小組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 4月 8日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counmtg/hansard/cm1207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07-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703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papers/ed0322cb2-1333-3-c.pdf
http://www.ugc.edu.hk/big5/ugc/publication/report/hkied_review_report/hkied_review_report.htm

